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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保”是真创新还是玩过头

多诱饵+高返利 银保监会警示租借信用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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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价码诱导租借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当前，银行卡、

信用卡租借买卖黑产依旧猖獗。在一些社交

平台上，不乏打着“暗语”的不法分子，宣称提

供“包吃、包住、包机票”一揽子服务，诱导持

卡人租借信用卡。

9月22日，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因资金周转

急于出借信用卡的需求后，北京商报记者收

到了多位卡贩子发来的私信。“卡主能到位

吗？需要来本地操作。”卡贩子介绍称，“因为

风控的原因，目前我们只接地方银行和信用

社的信用卡，需要卡主本人来当地操作，一两

天就可以用完，包机票、食宿。”

除了用“包吃住”作为诱饵，这类卡贩子

也会提供可观的返利。卡贩子介绍，在租借过

程中，持卡人的信用卡仅作为“工具”使用，在

操作过程中，卡贩子会将自有资金存入持卡

人信用卡，然后用POS机进行套现，这就完

成了租借过程。持卡人单人租借名下信用卡

可以拿到卡贩子存入信用卡资金总额度3%

的返利，也就是说，假如存入总额度为10万

元，那么持卡人总共可以拿到3000元返利。

若持卡人可以拉到其他亲朋好友一起租借信

用卡，那么持卡人可以拿到4%的返利。如果

额度是100万元起步的信用卡，甚至能开

出5%-6%的返利。

不过，对于租借信用卡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交易风险，卡贩子们却闭口不谈。当北京商

报记者询问交易过程是否存在风险时，卡贩

子直言，“这些不重要，想要办理就抓紧”。更

多卡贩子则是直接忽略回答这一问题，记者

多次追问也未得到答案。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

示，信用卡顾名思义以信用为基础，不当使用不

但可能使自身财产受损、背负高额贷款，还将

面临信用损害乃至受到失信惩罚的境地。出

租、出借个人金融相关账户属于高风险行为，

不仅信用卡，出租、出借银行储蓄卡同样具有

极高风险甚至会卷入违法犯罪行为。因此，

持卡人需要强化法律意识，明确用卡规则，远

离不当用卡带来的资金风险与法律风险。

“赚快钱”心态不可取

近年来，银行卡、信用卡已成为诈骗、洗

钱案件高发的根源，不法分子利用银行卡、信

用卡转移赃款、逃避打击，给公安机关的侦办

工作带来不小难度，更是将持卡人推入违法

犯罪的陷阱。

当前，一些参与租借信用卡的持卡人法

律意识普遍淡薄，甚至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此

类“赚快钱”方式不会被发现。对此，银保监会

提醒广大持卡人要注意信用卡持卡安全，不

要轻易将卡号、密码、验证要素等信用卡个人

金融信息透露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或被他

人非法使用。当发现个人信息泄露或受到不

法侵害时，应第一时间与发卡银行联系或向

公安机关报案。

除此之外，要正确用卡。持卡人在使用信

用卡时应根据个人及家庭财务状况科学、理

性消费。要坚持“量入为出”，防止“寅吃卯

粮”、过度消费，更要防止因大额负债陷入“以

贷还贷”“以卡养卡”的境况。在日常使用中应

充分了解信用卡账单生成日、计息、免息还款

期、分期付款等相关规定，避免还款逾期等带

来的不良后果。

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表

示，对持卡人来说，出租或出借信用卡后，征

信和资产都会存在受损的隐患，而且容易被

犯罪分子利用，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帮助其

进行套现和洗钱。建议持卡人不要盲目办卡，

更不要盲目出借，要提高警惕。

“信用卡作为银行给予持卡人可以进行

小额信贷消费及支付的工具，仅能由本人在

商户购物、消费时进行支付。持卡人向他人出

借信用卡的行为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所

被使用或借出的款项也由持卡人承担偿还责

任，不能作为向发卡银行提出债务转移给借

卡人的‘借口’。”董峥如是说道。

租借信用卡风险多

信用卡租借主要存在三种风险，具体来

看，持卡人出租、出借信用卡，可能导致信用

卡过度消费、资金过度透支，因无力还款造成

的信用卡逾期不仅会产生巨额利息、复利及

违约金，还会损害持卡人个人征信，影响持卡

人申请贷款，甚至引发司法诉讼等。此外，持

卡人个人信息也存在泄露风险。

其次，持卡人将个人信用卡出借，如借用

人使用不当，将信用卡额度款项用于房地产、

证券、基金、理财或典当、抵押、生产经营等非

消费领域，将给持卡人带来信用卡使用违规

的风险，容易导致信用卡被发卡行降额、限制

使用或停止使用，甚至需要承担罚款、罚息等

违约责任。

而这样的行为也会埋下违法犯罪隐患。

持卡人出租或出借信用卡可能会被实际使用

人或犯罪团伙用于非法套现、洗钱、转移诈骗

资金、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出租人、出

借人也可能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信用卡资深研究人士董峥指出，持卡人无

论通过何种手段出租、出借信用卡，都违背了

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应为自有资金的规范要求，

而且也增加了银行不良信贷的风险，扰乱了国

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因此，出借行为系无效的

民间借贷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原、被告在借条中约定的此部分借款的利息

不受法律保护，原告无权要求被告支付利息。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

9月22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防范租借信用卡的风险提示》表示，出租

或出借信用卡可能会被实际使用人或犯罪团伙用于非法套现、洗钱、转移诈

骗资金、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出租人、出借人也可能需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提醒持卡人注意用卡安全。不过，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社

交平台上，仍有一些打着“暗语”的不法分子，宣称提供“包吃、包住、包机票”

服务，并开出3%-6%的返利，诱惑持卡人租借信用卡。

投保可享购药折扣

“保障范围齐全，药品目录涵盖耳鼻喉

科、妇科、内科、口腔科、眼科等十余个科室的

258余种常见疾病、1300余种常见药品。可满

足病人常见的用药需求。”近日，北京商报记

者通过燕赵健康云App中的投保界面了解

到，“药品保”保费79元，主险为药品不良反应

住院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保额10万元，特

定疾病特定药品医疗保险（互联网专属）是

“药品保”的附加险，保额为2万元。记者实测

发现，因有附加险的“加持”，每次购药可在扣

除0元免赔额后进行保险金给付，比如一款市

场价为10元的药品，投保后自己仅需支付3

元，另外的7元，保险可以“买单”。

不论是原价600多元的“安宫牛黄丸”，还

是原价几十元的“桂林西瓜霜含片”等常见药

的确可实现三折购买。北京商报记者实测，投

保后选择所需药品、加入购物车会弹出复诊

开方界面，系统默认会选择无过往病史、复诊

凭证遗失/或不在身边，通过提交用药问卷等

流程，即可进行支付买单。记者选择了仁和牌

碳酸钙D3咀嚼片（100片），原价为113.4元，三

折价格仅需34.02元。

“药品保”可谓是把药价打了下来，另一

款保险产品“慢病保”投保后则可以领药。

“最低199元享全年用药”“每年可节省数

千元治疗慢病药品费用”“在线购药，物流配送

到家”……北京商报记者同样在燕赵健康云

App中找到了“慢病保”，该保险有“降压保”

“降脂保”“降糖保”三种保险方案，并且有基础

版和双享版供选择，比如“降糖保”基础版价格

为249元，每次理赔申请时可以选一种药品进

行领取，每次药品剂量最多为3个月的用量。

北京商报记者在投保支付成功后，进行

了药品选择。比如“降糖保”基础版可在包括

“阿卡波糖胶囊”在内的八款药品中选择其

一，病历、出院记录等糖尿病确诊依据可选择

性提供，最后一步则是等待配送到家，记者从

选择药品到收到药品用了三天时间。

投保“慢病保”后可领取的药品价值几

何？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从每款药品标明的市

场均价来看，药品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比如

“降脂保”基础版中可选药品最贵的为市场均

价75元的“阿昔莫司胶囊”，记者9月21日下单

后，截至目前6盒药品已发货。

或是“药转保”？

众所周知，保险所承保的风险的核心特

征就是不确定性，然而，“药品保”“慢病保”在

投保及购药过程中无需提供病历，0免赔额，

也没有等待期。最低花费几十元或几百元左

右投保“慢病保”后，可以获得和保费相近或

是超出保费市场均价的药品，在业内人士看

来，这些产品责任相“叠加”后，不符合保险规

律，同时也对产品的可持续性、合规性提出了

质疑。

综合“药品保”“慢病保”业务模式来看，

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以保险的名义异化的短

期健康保险业务模式与监管此前点名的“药

转保”类似。北京商报记者就相关质疑致函燕

赵财险，但截至发稿，燕赵财险未进行回复。

“药转保”业务的本质是，财险公司通过

与有关机构合作，使用短期健康险产品实际

承担已确诊客户发生频次确定、损失程度确

定的医疗费用支出，异化了保险业务，使保险

或然事件成为必然事件。

“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类‘药转保’为，当某

一患者需要用药时，可以通过先买保险的形

式，然后通过保险理赔‘拿药’。另外一种‘药

转保’业务为，因为药品无法参与‘常规’形式

的打折，所以药企会通过保险来实现打折促

销的目的，行业内美其名曰‘创新支付’，其

实，以此来看，创新支付其实属于创新销售。”

行业某保险第三方TPA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

银保监会指出，在实际业务承保中，财险

公司将通过将短期健康险等待期设置为0天、

将保险责任终止条件设置为给付一次等方式

迎合业务模式需求，保费收入与药品价格相

近，从收取保费到支付赔款间隔时间较短，且

公司未参与掌握核心风险管理环节，业务持

续亏损。

表面上看达成了双赢的目标，然而，“慢

病保”“药品保”如此让利消费者的创新可能

还会出现打破行业良性竞争赛道等问题。通

过这样的模式，保险公司扮演的是“支付通

道”的角色，就是通过保险理赔完成药费支

付，虽然可以获得看上去好看的保费数据，但

在整个业务运作过程中，保险公司只是进行

了“走账”。

风险隐患外露

从“药转保”业务的风险来看，其存在多

重风险，保险机构最终将被边缘化，这从长远

来看对消费者、行业均不利。

“‘药转保’业务不是真正为被保险人提

供风险保障的创新，也不是监管机构所鼓励

的创新。”李文中表示，这种创新一是使得保

险业务数据不真实，可能导致相关部门据此

做出错误的决策。由于其本身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保险，结果进入保险体系之后保险公司

需要将其当作保险业务接受准备金提取、偿

付能力管理等各种监管约束，其实也增加了

保险公司的经营负担，扰乱保险公司的经营

管理。此外，保险公司本身也涉嫌非法经营。

李文中同时也认为，这会导致保险业务

数据虚假，影响国家有关部门的保险政策制

定。其次，这脱离了保险产品为客户提供风险

保障的基本属性，影响民众对保险的正确认

知，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银保监会也指出，在上述业务中，财险公

司承保的是确定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不符

合大数法则、射幸原则等基本保险原理，且无

法通过重大风险测试。二是公司风险管控缺

失，前端承保和后端理赔等核心环节均由相

关机构掌握，保险公司不掌握自主定价权，也

未实质参与风险管理，无法体现保险经营管

理风险的基本功能作用。

产品创新要有尺度

保险的基本原理是大数法则，大数法则

主要是指保险在可保风险的范围内，根据自

身的承保能力，尽可能多地承保风险和标的，

来实现风险分散。射幸性是保险保障功能的

基础，如果没有危险，没有射幸，保险制度将

不复存在。显然，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任何业

务模式都不能违背这两大保险基本原理。

那么，产品创新如何把握尺度？李文中认

为，保险公司要深刻理解保险本质是风险管

理工具，一切保险产品与业务创新都不能脱

离这个本质。不能乱创新、为了创新而创新。

不合适的产品与业务创新会给保险公司带来

违法违规的风险。

“产品创新一定要贴近客户的需求是非常

重要的，也是保险公司进行产品创新首先要考

虑的。保险产品创新可以在保险的市场营销

中，和客户一同定价，和客户一起来讨论保障

和责任及范围，同时还要具有风险管理的服

务，这一系列才能构成保险产品。”一位业内人

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除此之外，保险一定

要以保障为基础，保险公司不能做“零和游

戏”，保险价值的体现是和客户一起面对风

险，应对风险，并且给出风险的建议，比如要

通过保险公司在其他行业领域的风险经验，

或者是在宽度和广度方面，有风险管理的处

理经验，针对客户需求提前进行预防。这样才

可以让保险真正实现雪中送炭或者是救人于

危难之中的作用，客户会更有底气去应对和驾

驭风险，才能相信保险业。

当前，保险监管机构也正在加强对保险

创新业务的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不恰当”

的创新。银保监会指出，各财产保险公司应紧

紧围绕保险保障本源开展产品创新工作，结

合不同被保险人的风险特点，持续优化保险

产品、体现风险保障责任，满足不同人群在药

品和健康管理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依法合规

开展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北京商报记者陈婷婷胡永新

“‘药品保’保费只需79元，上千种常见药物仅需三折即可购

买！”如此“让利”消费者尤其是患病人群，“药品保”“慢病保”是真如

王刚（化名）介绍得那样吗？北京商报记者实测，“慢病保”投保后不

仅可以领药，并且在一年内可以领取多款药品，可以领取的药品总

价与保费持平甚至远高于保费，不过，“药品保”虽有三折购药权益，

但并非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折扣。

药品保

慢病保

“降压保”

特定疾病特定药品医疗保险（保额2万元）
{主险

附加险

药品不良反应住院医疗保险（保额10万元）

“降脂保”

“降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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